
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 

應試期間試場冷氣服務說明 
 

本甄試全面開放冷氣服務，溫度以設定於攝氏 26~28 度為原則。開

放試場冷氣屬服務性質，若考試過程中發生冷氣服務中斷時，監試

人員會將試場窗戶開啟並回報試務中心處理，考生應繼續應考，且

不得以冷氣故障為由要求更換試場或加分。 

考生如因身心因素須於「無冷氣試場」應試者，請於 113 年 1月 23

日前提出臨時特殊應考服務申請。請至本甄試網頁「招生資訊」>

「簡章下載」下載「臨時特殊應考服務申請表」(網址：

https://cis.ncu.edu.tw/EnableSys )，敘明具體原因後，將本申

請表 E-mail或傳真至甄試委員會申請。E-mail：

ncu57149@ncu.edu.tw；傳真號碼：(03)4223474，傳真後請務必來

電(03)4227151轉 57148~57150確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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